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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1、完成标的公司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乙方没按本协议约

定支付股权转让尾款和标的公司欠甲方的债务款的风险。 

2、完成标的公司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丙方没按本协议约

定的时间内配合完成标的公司的贷款担保人变更手续，且未向甲方就该贷款的本息

提供连带反担保或承诺。 

3、本次交易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因此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

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022 年 9月 2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况 

     1、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与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丙方”）协商一致，签订《关于韶关市曲

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受）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公司

拟向乙方转让公司持有的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及享有附带的权益、承担的义务，交易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48,750,000.00

元。 

     2、标的公司是合法存续的、并由甲方合法持有 100%股权的企业法人，负责投

资、建设、运营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以下称“项目”或“本项目”，有

关本投资事项详见 2016年 5月 19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广东省曲江经济开发区

集中供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2），项目位于曲江区白土镇曲江经济开

发区内。本项目已获得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发展和改革局准批复。（详见 2016年 8

月 23日披露的《关于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批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120）。 

3、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经曲江区人民政府授权，广东韶关曲江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曲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各方签署《关

于广东韶关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四

方协议》，明确曲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职权范围内予以支持。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00314850307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韶关市浈江区乐园镇下坝村 199 号 



法定代表人：陈坚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4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生物质燃料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685.96 

净资产 15,775.72 

项目 2021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6,688.93 

营业利润 1,908.41 

净利润 1,410.07 

3、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

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韶关市曲江区白土工业园 C7区 

法定代表人：高菁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6月 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经营电力、热力、供冷及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粉煤灰、石膏、炉

渣销售与综合利用；对电力生产、热力供应的投资、建设、开发、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股比例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4月 30日 2021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0,600.41  20,897.63  

负债总额 17,628.53  17,787.70  

应收款项总额 280.50 329.5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2,971.88 3,109.93 

项目 2022 年 1-4月 2021 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718.63 7,662.59 

营业利润 -138.05  -718.82  

净利润 -138.05  -74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2.90  1,142.23  

注：上表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容诚审字

[2022]518Z0448号）。 

3、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交易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容

诚审字[2022]518Z0448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截至审计基准日，标



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2,971.88 万元。 

青岛仲勋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次交易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青勋资

评报字[2022]第 1028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参考依据。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列入评估范围的净资产账面值 2,971.88 万元，评估值 4,880.43 万元，评估增

值 1,908.55 万元，增值率为 64.22%。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对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48,750,000.00元。 

4、债权债务处理 

截至基准日（即 2022年 4 月 30日），标的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韶关曲江支行负有

债务，贷款金额为 140,000,000.00 元，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贷款余额为

100,965,460.94元。甲方为该笔贷款的担保人。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各方已在本协议中约定，在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共同向

原贷款银行启动担保人变更工作，并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前准备好担保

变更所需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担保方变更为

丙方。如因不可控条件导致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未能

完成贷款担保人变更的，丙方须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第 21个工作日向甲方就该贷款

的本息提供连带反担保或承诺：对标的公司贷款承担连带责任，在未将担保方变更为

丙方前，不免除反担保义务。 

5、对外担保、委托理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将发生变更，标的公司不再属 

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况，但存在向其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经股东

大会审批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15,000 万元，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贷款余额为

10,096.55万元。 

6、与公司经营性往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与公司无经营性往来余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

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7、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标的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

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受）让标的 

甲方将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及享有附带的权益、承担的义务一并按本协议

约定转让给乙方。 

（二）转（受）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以 2022 年 4月 30日作为审计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0月 31

日为交割日。 

甲乙双方认可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审计报告（编号：容诚审字[2022]518Z0448 号）、青岛仲勋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

合伙）出具的评估报告（编号：青勋资评报字[2022]第 1028号）。 

经审计，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总资产为 20,600.41 万元、负债为

17,628.53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971.88万元；经评估，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标

的公司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4,880.43 万元。 

按照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

号：容诚审字[2022]518Z0448 号），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的全部负债中，

欠甲方的债务为人民币肆仟叁佰伍拾伍万捌仟叁佰肆拾捌元叁角叁分

(¥43,558,348.33），甲乙双方对此债务予以确认。 

2 、本次作价以经双方认可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和青岛仲勋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各方协商后确定标的公司

截止评估基准日 100%股权作价为人民币肆仟捌佰柒拾伍万元整（¥48,750,000.00）。 

3、标的公司原有工商银行的贷款（贷款时间：2018年 6月 5日，贷款金额：

140,000,000.00元，贷款合同编号为 0200500008-2018年（曲江）字 00072号《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银行：工商银行韶关曲江支行），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的贷

款余额为 100,965,460.94 元。甲方为该笔贷款的担保人（担保合同编号为

0200500008-2018年曲江（保）字 0003《最高额保证合同》），各方应在本协议签署

后 3个工作日内共同向原贷款银行启动担保人变更工作，并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

权变更登记前准备好担保变更所需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

更登记之日起担保方变更为丙方。如因不可控条件导致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

登记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未能完成贷款担保人变更的，丙方须在股权变更登记之日

起第 21 个工作日向甲方就该贷款的本息提供连带反担保或承诺：对标的公司贷款承

担连带责任，在未将担保方变更为丙方前，不免除反担保义务。 

4、标的公司交割日前的银行贷款及其他对外债务（含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日之间的事由导致/产生的或有债务），甲方均应书面告知乙方，该债务全部由标的

公司先行承接。对于甲方未向乙方披露的标的公司对外债务，由此造成标的公司损

失的，标的公司及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处理债务的所有费用(含

处理债务以及向甲方追索所发生的律师费、交通食宿费等费用，以及按实际发生时

间以及金额的商业贷款利率双倍计算利息)。 

5、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如标的公司净资产发生增减，则按增减额对

股权交易价格进行相应调增或调减。 

6、股权转（受）让款的支付 

（1）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整（¥15,000,000.00）的定金。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累计支付到本次股权转

（受）让款的 45%（含已支付的定金¥15,000,000.00）即人民币贰仟壹佰玖拾叁万

柒仟伍佰元整（¥21,937,500.00）。 

（3）乙方于 2022 年 10月 31日前向甲方累计支付到本次股权转（受）让款的

80%（含已经支付的¥21,937,500.00）即人民币叁仟玖佰万元整（¥39,000,000.00）。 

（4）在乙方完成上述（3）的支付事项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双方即进行标的

公司 100%股权由甲方变更为乙方的工商登记变更工作。完成市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累计支付到按本协议约定调增调减净资产后的股权转



（受）让款的 95%（含已支付的¥39,000,0000.00）。余下 5%的股权转（受）让款，

按本协议关于标的公司欠甲方债务支付条款的约定扣减后的最终金额，于股权工商

登记变更 6个月后的 3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7、标的公司欠甲方债务的支付 

（1）完成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乙方代标的

公司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标的公司欠甲方的债务款（本次支付债务金额为甲乙双方签

署同意的截止交割日标的公司欠甲方的债务余额扣减 9,047,415.30 元后的金额）。 

（2）甲乙双方同意标的公司欠甲方债务款人民币玖佰零肆万柒仟肆佰壹拾伍

元叁角整（¥9,047,415.30）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由乙方代标的公司向甲方支付

30%即贰佰柒拾壹万肆仟贰佰贰拾肆元伍角玖分（¥2,714,224.59）,剩余的 70%即陆

佰叁拾叁万叁仟壹佰玖拾元柒角壹分（¥6,333,190.71）在 2023年 2 月 28日前由乙

方代标的公司向甲方付清。 

8、本协议项下股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费，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

自承担。 

（三）损益约定 

1、交割日前，标的公司的经营损益由甲方享有，交割日后归乙方享有。但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标的公司如发生亏损，甲方同意在

其余下 5%的股权转（受）让款中按亏损额直接扣减，甲方承担的最高亏损金额为人

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1,200,000.00）。 

（四）其他 

本协议对甲乙双方的资料移交及交割安排，交易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保证

与承诺、违约责任、保密、协议的变更及解除、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作了详细规定。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1、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2、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受）让。 

3、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受）让及丙方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丙方按本

协议约定为标的公司欠中国工商银行曲江支行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由标的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自 2020年 8月投入商业运营至今，

供热业务正常开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乙方进行了友好协商并签订本协

议，向其转让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及享有附带的权益、承担的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当事

人形成依赖。 

 

六、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甲乙双方已在本协议中就标的 

公司人员安排做出相关约定。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的非关联方，交易完成后，也

不会导致上述交易对手成为公司的关联方易。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关于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之股权转（受）让协议》； 

5、《关于广东韶关曲江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四方协议》； 

6、《韶关市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2]518Z0448

号）； 

7、《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韶关市曲江长

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青勋资评报字

【2022】第 1028号）。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日 


